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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富·行业报告

3月7日，国税总局发布了新的《网

络发票管理办法》，税务机关可以按规

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络发票管理系

统代开网络发票，办法自4月1日起施

行。

这一办法的出台，被视为“网店征

税”的前兆。

一旦“网店征税”落地，谁将为这

笔多出来的款项买单？是网店本身，还

是消费者？网店征税，动了谁的奶酪？

电商纳税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

题，眼下，它更是在传统零售业和电商

业间引发了一场“公平论”和“生存论”

的博弈。

一项保卫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举措却引发各种争议

电商征税：
要公平还是要生存
本报记者 仲爱梅

网店征税

三大难题
本报记者 仲爱梅

网店征税，征，还是不征？这
其实已经不是个问题：因为作为
企业，不交税是违法的。

没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事
实上，即使是淘宝和马云，也不
敢公然与征税叫板，只是表示

“反对在今天这个时期征税”。
抛开何时该征的问题不谈，

仅从技术角度而言，如何对这些
浩如烟海的小电商征税，的确不
是个容易的事。

首先，电商与传统的店商不
同，多是店主以个人身份开店，
并没有按照企业形式进行注册，
而中国现行法律条文中又没有
对电商纳税的相应规定和规章
制度进行规范，对这些个人网店
应该以什么形式征税？征税税率
多少比较合适？是“一刀切”还是
应设计适当的税收优惠，对营业
额较小的商户设立免征额，超过
免征额的再根据营业额大小来
进行征收？

其次，网购没有空间限制，
个人网店不仅遍及全国各地，网
上交易也没有固定地点，跨地域
交易十分普遍。如果征税的话，
该怎么界定纳税对象的属地？具
体而言，应由哪一级别的税务机
关负责？需要征哪些税种？

第三，网络交易“无纸化”。
传统凭证追踪审计便失去了基
础，卖家的真实营业额应该如何
核实？表面上看，税务部门可查
经营者银行往来资金确认营业
额，但实际上有些淘宝卖家为了
提高“信用”，自己掏钱“刷”销
量，这部分虚假销售额如何去核
实？另一方面，如果有企业或拥
有实体店的个体卖家想要对其
网店的销售额隐瞒不报，税务部
门又该如何调查取证？

最后，诚如淘宝所言，淘宝
是很多年轻人创业的摇篮，征税
从来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终
是为了让整个行业走上更加规
范的道路，那么，征税之后应如
何给电商，特别是中小卖家带来
切实的利益？

以上问题，我们拭目以待。

>>淘宝潜规则 小店不开发票

按照新的《网络发票管理办
法》，税务机关可按照国税总局
的规定，委托其他单位通过网络
发票管理系统代开网络发票。省
以上税务机关在确保网络发票
电子信息正确生成、可靠存储、
查询验证、安全唯一等条件的情
况下，可以试行电子发票。

记者调查发现，各大商场、
品牌产品等商家的网上商城、网
上旗舰店通常会主动出具发票。
京东商城、苏宁易购、当当网、亚
马逊中国等自主营销型的B2C
网商平台，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
正规发票。但是在以个人卖家为
主的淘宝网上，很多店主却并不

会主动向消费者提供发票，有的
甚至无法出具发票。不开发票俨
然已经成为淘宝购物的潜规则。

“不好意思，能开发票么？”
11日，记者在网上选购了一款新
安怡食物蒸煮一体机，再三比较
之后，选中了一家双钻级网店，
理由很简单：在保证正品的同
时，该店售价要比其他网店便宜
近百元。然而，当记者要求开发
票时，得到的答复是“开发票可
以，但要补交90块钱作为税金”。
记者注意到，补交税金后这款小
家电的价格已无任何优势。

在另外一家主营外贸服装
生意的淘宝小店，面对记者开发

票的要求，店家明确表示，不开
发票可以在原价基础上再打95
折，如果坚持开发票的话，“只能
不卖”。

店主解释说，因为自己没有
实体店面，无法提供正规发票，

“虽然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找别
人帮忙开发票，但本小利薄，不
值得。”

“网上购物一般是不会主动
提供发票的，如果顾客坚持要发
票，通常是加上税点后由买家负
担。”一位淘宝卖家告诉记者，通
常挂在淘宝上销售的产品价格
并没包含税费，如果买家需要发
票，就必须提前说明并支付税

金。“举个简单的例子，原价160
元的商品，开发票的话，可能需
要再加20块钱左右。”

被调查的10个淘宝网店
中，主动提出可开具发票的一
个都没有，被要求开发票后表
示可以提供正规发票的有两
个；从商品类别上看，能够提供
发票的多为家电、数码等交易
金额较大、质保期长的商品，而
服饰、化妆品、食品等，可以开
发票的很少。

然而，不开发票虽然省钱，
却为消费者维权埋下了隐患：在
近几年的“3·15”消费者投诉中，
网络购物一直高居榜首。

>>网店征税 传统零售业的鼓与呼

然而，真正引发人们关注和
热议的，并非网络虚拟发票本
身，而是这一举措背后可能传递
的信号：已经喊了多年的“网店
征税”或将成为现实。

“对网络交易进行发票管
理，是对电子商务进行征税的
一个重要前兆，国家有可能会
加速相关的纳税试点和政策出
台。”中央财大税务学院副院长
刘恒认为。

浙商证券经纪分析师赖艺
蕾也认为，《网络发票管理办
法》出台施行，主要目的是为征
税做准备。

联系到今年两会上全国政
协委员、苏宁云商集团董事长张
近东以及全国人大代表、湖南商
超连锁企业步步高集团董事长
王填等人的提案，人们更有理由
相信：网络虚拟发票是在为对网
店征税做铺垫。

“我国的C2C电商存在非注
册经营、非税销售、假冒产品充斥
等现象，给行业带来不公平竞争，
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管理体系。”

“税收部门应研究电子商务的征
税方式，加强对C2C的税收监管。
工商部门加强商家资质监督，质
检部门介入电子商务的质量监

督，从产业链源头建立监督机
制。”张近东在两会提案中建议。

而王填在其关于“规范电
子商业缴税行为”的提案中也
表示，对于网络零售税收政策
上的宽松，客观上造成了网络
零售与实体零售的不公平竞
争。按照其提供的数据，网络购
物开票金额仅30%，70%未缴纳
任何税、费，仅阿里巴巴网络平
台经营的商铺2012年漏缴税、
费超过350亿元，全国平台型电
商漏税超过1000亿元。“这巨大
的税源、费用流失主要是因为
对网上销售没有立法，各级税

务等职能部门没有可依循的法
律法规。”“根据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凡是发生交易行为的，就
应当向国家缴纳税款，接受各
职能部门监管。”王填建议。

如果说张近东、王填们等零
售业内人士的建议中透着股“为
自己代言”、“打压竞争对手”的
嫌疑，那么，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在两会上提到自己的网购遭遇，
表示曾遭遇第三方配送公司拒
绝上门送货、两次买到的擦窗器
质量都不过关等，让外界嗅到了
有关部门决心“加强网购市场监
管”的味道。

>>生存惶恐 小卖家迟早会等到这一天

如果网店征税成为现实，
将触动谁的利益？毫无疑问，
一直享受“免税”红利的网店
将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一家销售额达到100万元
的小店，在减去进货、人力、硬
件和营销等各种成本后，一年
可以获得10万元的净利润。而
在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教
育费和城建税等共计9 . 41万元
后，净利润只剩下5900元。”这
是张近东、王填等人在今年“两
会”上抛出“电商征税”提案后，
反对方在网上虚构的一个淘宝
卖家交税的案例。

这个案例虽然有些夸张，但
切中了网上许多中小卖家的要

害：别看网店销售额不低，实际
利润很微薄，只能靠不缴税和物
流价差来赚取一点可怜的辛苦
费，一旦网店征税政策落地，很
可能就难以为继。

“征税可能对那些原创卖
家的生意影响不大，毕竟他们
本身的利润空间就比较高，但
是对像我们这样的非原创卖
家来说就不一样了：因为销售
的不是原创产品，网店之间的
同质化竞争十分激烈，低价往
往是吸引客户的唯一手段。利
润已经很微薄了，如果再加上
税收成本，真不知道还如何维
持。”谈到“网店征税”，济南的
淘宝卖家阿紫很担忧。

2006年，因为怀孕辞职回家
的阿紫在淘宝开设了化妆品小
店，经过这些年苦心经营，小店
已经做到了“皇冠”级别，每月销
售额都能达到数万元。阿紫的心
里很明白：她的小店之所以受青
睐，除了商品保真之外，价格便
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一
直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线，很多
商品往往加价几块钱就出售，做
活动时甚至可能会平价进出。”

“不涨价怕难以维持，涨
价怕失去客户”，这是许多处
于淘宝金字塔底端的小卖家
的共同心声。然而意外的是，
作为买家，不少消费者也对可
能出台的“网店征税”忧心忡

忡。
“与实体店相比，上网购物

的最大好处就是方便、便宜。如
果网店也要征税的话，是不是意
味着网上的商品都要涨价、我们
再也买不到实惠的东西了？”网
购达人兜兜说道。

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多
位淘宝店主坦言，“羊毛出在
羊身上”，一旦开始征税，所有
卖家都会想尽办法把这部分
成本转嫁到价格上。

最新的消息是，针对这些
争议有关人士称，征税主要针
对B2C电商公司，或者平台入
驻公司。对于个人网店，暂时
不会征税。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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